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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法治建设蓝皮书”是国内首个有关中国金融法治建设的年度报告系

列，旨在全面、系统记载中国金融法治发展的进程，研究、分析金融法治领域

发生的重大和热点问题，希望能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和金融法治建设提供有价

值的决策参考。                                                

● 《中国金融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16~2017）》是本蓝皮书系列的第二

本，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报告，介绍了2016~2017年中国金融

法治建设整体状况以及中国金融改革和创新的发展情况；第二部分是分报告，

分别从中国金融立法、中国金融监管与行政执法、中国金融司法建设三个方面

进行详述；第三部分是热点篇，研究了非法集资融资法律、金融科技法治和新

型金融犯罪三个热点问题；第四部分是专题篇，就中国金融安全法治战略构

建、金融欺诈问题和洗钱犯罪问题三个专题进行探讨；第五部分是附录，包括

2016~2017年中国十大金融法治事件和相关法律法规。本书旨在总结过去、

展望未来 ，以期为描绘出我国金融法治建设的发展路线图奠定基础，为促进

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皮书说”微信 出版社官方微信 中国皮书网

内赠数据库充值卡

金融法治建设蓝皮书
BLUE BOOK OF RULE OF FINANCIAL LAW CONSTRUCTION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Rule of 

finAnCiAl lAw ConstRuCtion (2016-2017)

金
融
法
治
建
设
蓝
皮
书

2018
版

主编／朱小黄

副主编／刘建　罗英　马丽仪　张微林

中国金融法治建设

No.2

年度报告
(2016~2017)

定价：　　 元98.00

PSN B-2017-633-1/1

蒙格斯报告

中国金融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16~2017）.indd   1 2018/10/24   17:31:32



中国金融法治建设年度报告
（2016~2017）

主 编／朱小黄

副主编／刘 建 罗 英 马丽仪 张微林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RULE OF FINANCIAL LAW 
CONSTRUCTION (2016-2017)

金融法治建设蓝皮书

BLUE BOOK OF RULE OF 
FINANCIAL LAW CONSTRUCTION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国金融法治建设年度报告．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 朱小黄

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０
（金融法治建设蓝皮书）

　　ＩＳＢＮ ９７８ － ７ － ５２０１ － ３６５４ － ９

　　Ⅰ􀆰 ①中…　Ⅱ􀆰 ①朱…　Ⅲ􀆰 ①金融法 －研究报告 －中

国 －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Ⅳ􀆰 ①Ｄ９２２􀆰 ２８０􀆰 ４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 数据核字（２０１８）第 ２３２９７７ 号

金融法治建设蓝皮书

中国金融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16 ~2017）

主　　编 ／ 朱小黄

副 主 编 ／ 刘　建　罗　英　马丽仪　张微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王楠楠

责任编辑 ／ 王楠楠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０１０）５９３６７２２６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２９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１０００２９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０１０）５９３６７０８１　５９３６７０１８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７８７ｍｍ×１０９２ｍｍ　１ ／ １６
印 张：１９　字 数：２８７ 千字

版　　次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第 １ 版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第 １ 次印刷

书　　号 ／ ＩＳＢＮ ９７８ － ７ － ５２０１ － ３６５４ － ９
定　　价 ／ ９８􀆰 ００ 元

皮书序列号 ／ ＰＳＮ Ｂ － ２０１７ － ６３３ － １ ／ １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０１０ － ５９３６７０２８）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金融法治建设蓝皮书”

编　委　会

顾 问　 江必新　 董治良　 李文燕　 田明海　 胡　 罡

方仲友　 王　 新　 杨积堂

主 编　 朱小黄

副主编　 刘　 建　 罗　 英　 马丽仪　 张微林

编 委　 王　 新　 董新义　 罗　 勇　 刘　 建　 罗　 英

郎俊义　 张　 峰　 李永升　 马丽仪　 张微林

任　 怡　 蒋苏淮　 傅巧灵　 韩　 莉　 肖文东

张　 楚　 袁汉兴　 关仕新



摘　要

摘　要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 我国继续坚持金融改革与创新发展的方向， 更加重视

用法治手段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银行、 证券、 保险、 信托等领域

的法律政策制定以及金融监管、 金融司法等相关法律制度随着金融改革与创

新发展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通过开展互联网金融 （包括金融科技） 风险整

治、 继续出台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规范性文件、 对侵害金融消费者的

违法犯罪活动予以严厉处罚， 对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予以保护。

《中国金融法治建设年度报告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

分是总报告， 包括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中国金融法治建设整体状况和中国金融改

革与创新发展两个方面； 第二部分是分报告， 共三篇， 分别详述了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中国金融立法、 中国金融监管与行政执法以及中国金融司法建设情

况； 第三部分是热点篇， 研究了非法集资融资法律、 金融科技法治和新型金

融犯罪三个热点问题。 第四部分是专题篇， 包括中国金融安全法治战略构

建、 金融欺诈问题研究和洗钱犯罪问题研究三个专题； 第五部分是附录， 包

括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中国十大金融法治事件和相关金融法律法规。 本报告紧扣

我国金融法治建设现状、 问题与研究热点， 为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提供

有力参考和决策支持。

关键词： 金融法治　 金融改革　 金融创新　 风险整治　 金融消费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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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６ ｔｏ ２０１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ｉ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ｐｅｎ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ｌ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ｉｖｅ ｐ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ｉ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ｌ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ｒｅｐｏｒ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 ｉｓ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ｈｏ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ｆｕｎｄ⁃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ｌａ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ｎｅ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ｍ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ｐａｒ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ｒａｕｄ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ｃｒｉｍｅ；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ｐａｒｔ ｉ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ｏｐ １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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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法治建设整体状况

　 董新义

摘　要：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 我国在银行、 证券、 保险、 信托等领域的法

律政策制定以及金融监管和金融司法， 都比以往更加重视用

法治手段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同时， 通过开展互

联网金融 （包括金融科技） 风险整治、 继续出台专门的金融

消费者保护相关规范性文件、 对侵害金融消费者的违法犯罪

活动予以严厉处罚， 对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予以保护。

关键词：　 金融法治　 法治保障　 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消费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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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法治保障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关系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金融搞好

了， 一着棋活， 全盘皆活”。 只有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 国民经济才能健

康、 快速、 稳定地发展， 而其根本的要求， 就是有效发挥金融媒介资源配置

的功能。 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则要求降低流通成本， 提高金融

的中介效率和分配效率。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４ ～ １５ 日， 五年一度的全国金融工作

会议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以下重要原

则， 其首要原则为： 回归本源， 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金融要把服务实

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 把更多金融资源配

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

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 为实体经

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是金融的宗旨， 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在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度， 无论是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还是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报告都提出，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国家在银行、 证券、 保险、 信托等领域的法律政策制定以及金融监管和金融

司法， 都比以往更加重视用法治手段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从整体

来看，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度， 银行、 证券、 保险和信托领域的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政策法律保障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展确保整个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法治保障工作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度， 为了更好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国务院以及国

务院多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许多政策和规范性文件，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的法治保障做出了安排。

第一， 为推动降低企业杠杆率提供政策法治保障。 比如国务院发文①宣

２００

①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 并同时发布

了 《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 标志着我国债转股在 １７ 年后正式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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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我国债转股正式重启。 国家重新启动银行对企业债权转为股权， 有利于降

低企业杠杆率，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而重启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企业近年来

较高的企业杠杆率以及增速过快的债务规模及债务负担， 尤其是近年来引发

关注的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事件。 按照现有法律法规， 商业银行不能直接持有

股权， 只是 “支持银行充分利用现有符合条件的所属机构， 或允许申请设

立符合规定的新机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 正因为如此， 商业银行债转股仍

然面临亟须解决的困境， 尤其需要注意防范商业银行 “为债转股而债转

股”①。 “市场化” 不能停留在表面机构及代持关系上， 必须建立在真实业务

的基础之上。 为了将债转股 “市场化” 最大化， 解决多层面的兜底问题，

国务院发文明确了政府的责任范围， 政府不得干预市场化债转股的具体事

务， 同时也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

第二， 为推动工业稳增长、 调结构和增效益提供政策法治保障。 例如，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央行等八部委联合发文②， 强调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是实体经济的骨架和国家竞争力的基础。 工业发展有助于稳定增长、 调整结

构、 转变方式、 加速创新。 金融与实体经济 （尤其是工业领域） 休戚与共。

金融工具的选择与创新将推动实体经济和工业发展， 是壮大和发展金融业、

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一步， 并从六个方面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做出了

要求。③

第三， 为金融服务绿色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法治保障。 例如，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发文④， 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 严格管控

３００

①

②

③

④

即按照要求找到了名义上无关联关系， 但实际控制的机构代持 “股份”， 原有债权关系并

未转移， 只是名义报表科目腾挪， 真实债权性质及风险毫无变化。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商务部、 银监

会、 证监会和保监会八部委联合印发了 《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

见》。
六个要求包括： 第一， 加强货币信贷政策支持， 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第二， 加大资本

市场、 保险市场对工业企业的支持力度； 第三， 推动工业企业融资机制创新； 第四， 促进工

业企业兼并重组； 第五， 支持工业企业加快 “走出去”； 第六， 加强风险防范和协调配合。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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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性投资。 《 “十三五”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明确提出 “建立绿色金融

体系”①， 推动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 促进环保、 新能源、 节能等领域的

技术进步， 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升经济增长潜力。

第四， 为科创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法治保障。 例如，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 银

监会、 科技部、 中国人民银行针对推动科技金融工作发展发文②。 实践当中的

投贷联动试点③为大批科技企业提供 “创业投资 ＋ 银行信贷” 相结合的融资

模式， 助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走出融资难、 融资贵的困境。

第五， 多部委联合协同整治跨金融领域的 “脱实向虚” 问题。 多年以

来， 我国金融业已进入混业经营时代， 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结构化金融泛滥、

“金融体内循环”、 “资金空转” 现象， 以及监管套利不断、 金融 “脱实向

虚” 和存在巨大风险的问题亟须得到治理。 为此，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显示

出了协调监管的合作精神。 最具代表性的合作范例是，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 的发布④。 《征求意见稿》 的说明中指出， 资管业务有利于

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求、 优化社会融资结构、 支持实体经济。 但由于同类资

管业务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不一致， 也存在部分业务发展不规范、 监管套利、

４００

①

②

③

④

“建立绿色金融体系” 涵盖绿色评级、 绿色信贷、 绿色保险、 绿色债券、 绿色股票指数及

其相关投资产品、 绿色发展基金等内容。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 银监会、 科技部、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召开发布了 《关于支持银行业金

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 这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的重大举措， 也是支持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 深入推进科技金融工作、 提升金融服务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重要探索。
根据 《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
投贷联动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以 “信贷投放” 与本集团设立的具有投资功能的子公司 “股
权投资” 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相关制度安排， 由投资收益抵补信贷风险， 实现科创企业信

贷风险和收益的匹配， 为科创企业提供持续资金支持的融资模式。 第一批投贷联动试点地

区包括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上海张江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 天津滨海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西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第一批试点银

行业金融机构共 １０ 家， 涵盖政策性银行、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民营银

行、 外资银行、 城商行等多种类型。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外汇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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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多层嵌套、 刚性兑付、 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 《征求意见

稿》 将坚持以资管业务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目标， 既充分发挥资产管理业

务的功能， 切实服务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 又严格规范引导， 避免资金脱

实向虚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 防止产品过于复杂， 加剧风险的跨行业、

跨市场、 跨区域传递。

（二）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法治保障

长期以来， 银行业一直在我国金融业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 作为间接金

融最为核心的力量， 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实体经济发

展的景气度。 基于此，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度， 在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方面， 我

国法治工作做了如下努力，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 银监会直接出台促进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规范性文件。 最为

值得一提的是，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７ 日中国银监会发布了 《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

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 （银监发 〔２０１７〕 ４ 号）， 一方面提出了总体要

求， 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 商业可持续原则， 坚持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深化改革、 积极创新、 回归本源、 突出主业， 进

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并且按照突出重点、 疏堵结

合、 内外发力、 抓好落实的基本思路， 从正向引导、 改革创新、 监管约

束、 外部环境、 工作机制五个维度提出 ２４ 项政策措施； 另一方面又提出

了十项重大工作。①

第二， 对重大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 为促进银行业更好地服务实体

经济， 银监会对破坏服务实体经济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 例如，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８ 日， 银监会重罚广发银行违规担保案， 开出 ７􀆰 ２２ 亿元巨额

５００

① 十项重大工作包括： １􀆰 深入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和债权人委员会制度； ２􀆰 多种渠道盘活信

贷资源， 加快处置不良资产； ３􀆰 因地因城施策， 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健发展； ４􀆰 积极稳

妥开展市场化债转股； ５􀆰 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加强服务收费管理； ６􀆰 持续提升 “三农”
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７􀆰 大力支持国家发展战略， 满足重点领域金融需求； ８􀆰 积极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支持振兴实体经济； ９􀆰 深入推进消费金融和支持社会领域企业发展；
１０􀆰 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助力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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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单。① 广发银行在案发时存在公司治理薄弱等多方面问题， 比如无视同

业、 理财等方面监管禁令， 违规 “兜底”， 承诺保本保收益， 不仅违反法律

法规， 扰乱同业市场秩序， 更破坏了金融生态。 此外， 涉案机构还采取多种

方式， 违法套取其他金融同业的信用， 为已出现严重风险的企业提供巨额融

资， 掩盖风险状况， 致使风险扩大并在一部分同业机构之间传染， 资金面临

损失， 削弱了这些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三）证券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对于加快完善现代

市场体系、 拓宽企业和居民投融资渠道、 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具有重要意义。 在资本市场发展中， 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取向至关重要。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 我国证券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工作主要有以下

内容。

第一， 促进证券业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需要重点提及的是， 证监会

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９ 日发布了 《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

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 是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中发 〔２０１５〕 ３４ 号） 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

的重要举措。 《意见》 的贯彻和执行有利于发挥资本市场行业优势， 更好地

服务于国家的精准扶贫攻坚战略。 针对贫困地区的资源、 禀赋的劣势， 有必

要对贫困地区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新三板挂牌、 发行债券、 并购重组等

６００

① 广发银行违规担保案件是一起银行内部员工与外部不法分子相互勾结、 跨机构跨行业跨市

场的重大案件， 涉案金额巨大， 牵涉机构众多， 情节严重， 性质恶劣， 社会影响极坏， 为

近几年罕见。 ２０１６ 年底， 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员工与侨兴集团人员内外勾结、 私刻公章、 违

规担保案发， 涉案金额约 １２０ 亿元， 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约 １００ 亿元， 主要用于掩盖该行

巨额不良资产和经营损失。 最终， 银监会对广发银行总行、 惠州分行及其他分支机构的违

法违规行为罚没合计 ７􀆰 ２２ 亿元。 其中， 没收违法所得 １７５５３􀆰 ７９ 万元， 并处以 ３ 倍罚款

５２６６１􀆰 ３７ 万元， 其他违规罚款 ２０００ 万元。 同时， 还对其员工予以严厉处罚， 对广发银行惠

州分行原行长、 ２ 名副行长和 ２ 名原纪委书记分别给予取消五年高管任职资格、 警告和经

济处罚， 对 ６ 名涉案员工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 对广发银行总行负有管理责任的高级

管理人员也将依法处罚。 上述 ６ 名涉案员工已被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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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绿色通道。

第二， 对破坏证券服务实体经济的证券违法犯罪行为严厉处罚。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 证监会针对许多违反资本市场法治的违法行为给予了严厉处罚。

例如， 证监会给予违反虚假陈述规定、 欺诈发行的欣泰电气直接退市的处

罚， 包括不得重新上市、 冻结或限制发行人减持、 承销商兴业证券先行赔付

等措施。 证监会对公司以及相关人员处以罚款 １９００ 余万元， 给予公司董事

长温德乙、 刘明胜终身禁入证券市场， 终身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处罚。 此外， 欣泰电气承销商兴业证券

及相关责任人也被罚没近 ５８００ 万元， 相关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评

估公司也被予以严厉的行政处罚。

（四）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法治保障

第一， 出台保险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法律文件。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４ 日，

保监会发布了 《关于保险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保监发

〔２０１７〕 ４２ 号， 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要求发挥保险业务和资金的独特

优势， 做实体经济服务者和价值的发现者； 坚持改革创新的理念， 适应实体

经济发展的不同需求， 不断创新保险产品、 业务模式和保险资金运用方式，

拓宽支持实体经济的渠道。 《指导意见》 要求积极构筑实体经济的风险管理

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风险保障功能， 发挥实体经济稳定器作用， 积极发展企

业财产保险、 工程保险、 责任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等险种， 为实体经济稳定

运行提供风险保障。 《指导意见》 强调大力引导保险资金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去产能、 去库存、

去杠杆、 降成本、 补短板” 的要求， 积极发挥保险资金融通和引导作用。 同

时要求不断创新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形式； 明确要求持续改进和加强保险监

管与政策引导， 逐步调整和优化比例及资本监管， 注重风险实质判断。

第二， 对保险业中破坏实体经济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这主要针对保险

公司违法违规、 触犯监管底线、 破坏实体经济的行为予以严厉处罚。 例如，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保监会对前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前海人寿） 予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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